	[bookmark: _GoBack]西吉县公安局2026年度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表

	序号
	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对象
	检查周期
	检查比例
	同一企业检查频次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可联合检查部门
	备注

	1
	对一般企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情况的行政检查
	企事业单位
	每半年1次
	等于50%
	等于1次
	《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第六条单位应当根据内部治安保卫工
作需要，设置治安保卫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兼职治安保卫人员。治安保卫
重点单位应当设置与治安保卫任务相适应的治安保卫机构，配备专职治安
保卫人员，并将治安保卫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配备情况报主管公安机关备
案。
	现场检查
	
	

	2
	对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情况的行政检查（通用）
	中小学幼儿园、医疗机构、油气田及输油气管道企业、电力电信广播电视企业
	每半年1次
	等于50%
	等于1次
	《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第六条单位应当根据内部治安保卫工
作需要，设置治安保卫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兼职治安保卫人员。治安保卫
重点单位应当设置与治安保卫任务相适应的治安保卫机构，配备专职治安
保卫人员，并将治安保卫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配备情况报主管公安机关备
案。
	现场检查
	
	

	3
	对旅馆业（含民宿）治安管理情况的行政检查
	旅馆业（含民宿）经营单位
	每半年1次
	等于50%
	等于1次
	《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第三、四、五、六、八、十四、二十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七条
	现场检查
	
	

	4
	对公章刻制业治安管理情况的行政检查
	公章刻制业经营单位
	每半年1次
	等于50%
	等于1次
	《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2024 年国务院令第 797
《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国发〔 1 9 9 9 〕 2 5 号）
	现场检查
	
	

	5
	对娱乐场所治安管理情况的行政检查
	娱乐场所
	每半年1次
	等于50%
	等于1次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十一、十二、十五、十六、1十九、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四十六条
	现场检查
	
	

	6
	对保安服务公司及其服务活动情况的行政检查
	保安服务公司
	每半年1次
	等于50%
	等于1次
	《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第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二条
《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第二十七条
	现场检查
	
	

	7
	对自行招录保安员单位的行政检查
	培训从业单位
	每半年1次
	等于50%
	等于1次
	《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三十八、四十二条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现场检查
	
	

	8
	对保安培训单位的行政检查
	保安培训单位
	每半年1次
	等于50%
	等于1次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三十二、四十七条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安部门收取保安员资格考试费的通知》
（财综〔2011〕60 号）
	现场检查
	
	

	9
	对典当业治安管理情况的行政检查
	典当行
	每半年1次
	等于50%
	等于1次
	《典当管理办法》第十条、二十七条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九条
	现场检查
	
	

	10
	对废旧金属收购业治安管理情况的行政检查
	废旧金属收购业经营单位
	 每半年1次
	等于50%
	等于1次
	《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十一条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九条
	现场检查
	
	

	11
	对剧毒化购买单位治安管理情况的行政检查
	剧毒化学品购买单位
	每季度1次
	等于100%
	等于4次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一条 第（一）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九十三条 伪造、变造或者出租、出借、转让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分别依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的规定处罚。 
	现场检查
	
	

	12
	对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治安管理情况的行政检查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
	每季度1次
	等于100%
	等于4次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一条 第（五）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九十三条 伪造、变造或者出租、出借、转
让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或者使用伪造、变
造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分别依照《安
全生产许可证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的规定处罚。
	现场检查
	
	

	13
	对民用爆炸物品购买企业治安管理情况的行政检查
	民用爆炸物品购买企业
	每季度1次
	等于100%
	等于4次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 第（四）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许可购买、运输民用爆炸物品或者从事爆破作业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非法购买、运输、爆破作业活动，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购买、运输以及从事爆破作业使用的民用爆炸物品及其违法所得。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民用爆炸物品从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许可证；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一）违反安全管理制度，致使民用爆炸物品丢失、被盗、被抢的；
    （二）民用爆炸物品丢失、被盗、被抢，未按照规定向当地公安机关
报告或者故意隐瞒不报的；
    （三）转让、出借、转借、抵押、赠送民用爆炸物品的。
	现场检查
	
	

	14
	对爆破作业单位治安管理情况的行政检查
	爆破作业单位
	每季度1次
	等于100%
	等于4次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七项
	现场检查
	
	

	15
	对民用枪支配售单位治安管理情况的行政检查
	民用枪支配售单位
	每季度1次
	等于100%
	等于4次
	《枪支管理法》第十六条、二十三条、二十四条
	现场检查
	
	

	16
	对驽制造、购置单位治安管理情况的行政检查
	弩制造、销售、购置、进口、运输单位
	每半年1次
	等于50%
	等于1次
	《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加强弩管理的通知》
	现场检查
	
	

	17
	对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的行政检查
	大型群众性活动
	结合实际按需开展
	等于100%
	等于1次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条、《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现场检查
	
	

	18
	对公务用枪配置单位的行政检查
	公务用枪配置单位
	每季度1次
	等于100%
	等于4次
	《枪支管理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
	现场检查
	
	

	19
	对焰火晚会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行政检查
	举办焰火晚会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
	结合实际按需开展
	等于100%
	等于1次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现场检查
	
	

	20
	对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的行政检查
	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
	重要节点按需开展
	等于100%
	等于1次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2016 年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订）
	现场检查
	
	

	21
	对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及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方案、工程验收的行政检查和安全评估工作
	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及金库
	 每半年1次
	等于50%
	等于1次
	《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和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许可实施办法》第十四条
	现场检查
	
	

	22
	营业性射击场的行政检查
	营业性射击场
	每季度1次
	等于100%
	等于4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2015 年修正）
	现场检查
	
	

	23
	对公共场所安装视频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的单位是否在公安机关备案、是否采取规范管理措施进行检查。
	企事业单位、个人
	 每半年1次
	等于50%
	等于1次
	《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 公安机关对公共安
全视频系统的建设、使用情况实施监督检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予以
协助、配合。
	现场检查
	
	

	24
	对防范恐怖袭击重点目标的管理、运营单位落实反恐措施情况的行政检查
	一级重点目标、电力系统三级重点目标、石油天然气管道企业三级重点目标、城市供水二级重点目标、危险化学品企业二级重点目标、核技术利用单位二级重点目标、军工企业二级重点目标、铁路系统一、二级重点目标、城镇燃气二级重点目标、生物安全一级重点目标
	 每半年1次
	等于50%
	等于1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三十六条 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应当掌握重点目标的基础信息和重要动态，指导、监督重点目标的管理单位履行防范恐怖
袭击的各项职责。公安机关、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对重点目标进行警戒、巡逻、检查。
第三十二条 重点目标的管理单位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防范和应对处置恐怖活动的预案、措施，定期进行培训和演练；
    （二）建立反恐怖主义工作专项经费保障制度，配备、更新防范和处置设备、设施；
    （三）指定相关机构或者落实责任人员，明确岗位职责；
    （四）实行风险评估，实时监测安全威胁，完善内部安全管理；
    （五）定期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报告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现场检查
	
	

	25
	对管制刀具生产、销售单位治安管理情况的行政检查
	管制刀具从业单位
	 每半年1次
	等于50%
	等于1次
	一、《公安部对部分刀具实行管制的暂行规定》（【83】公发（治）31号）第六条：经销管制刀具须经主管部门同意与公安机关批准，建立购销登记制度，备公安机关检查。                                         第十三条：非法制造、销售管制刀具予以取缔、没收刀具并依法处罚。                                                                                                                                            二、《管制刀具分类与安全要求（GA 1332016）》明确管制刀具的规格参数，是检查中认定的关键技术依据。                                                                                                      三、《公安部关于切实加强管制刀具管理工作的通知（公通字[2008]23号)》销售单位检查：是否有独立固定场所，封闭式柜台销售，销售过程视频监控。建立《管制刀具购销情况登记表》，备公安机关查验；查验购买人身份证并登记姓名、证件号、时间、种类、数量、编号等。
	现场检查
	
	

	26
	对印刷业治安管理情况的行政检查
	印刷行业场所
	 每半年1次
	等于50%
	等于1次
	《印刷业管理条例》第三条印刷业经营者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讲求社会效益。禁止印刷含有反动、淫秽、迷信内容和国家明令禁止印刷的其他内容的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第四条　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印刷业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以下简称出版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印刷业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公安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印刷业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印刷业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承印验证制度、承印登记制度、印刷品保管制度、印刷品交付制度、印刷活动残次品销制度等。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制定。印刷业经营者在印刷经营活动中发现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及时向公安部门或者出版行政部门报告。
	现场检查
	
	

	27
	对射钉器（弹）制造、销售、经营单位治安管理情况的行政检查
	销售射钉器企业
	 每半年1次
	等于50%
	等于1次
	一、《公安部关于推广应用射钉器射钉弹流向登记信息化管理的通知》（公治安明发［2025］220号）：                                                                                                                          1.登记备案。射钉器射钉弹制造、销售企业按照两个标准中“规范性附录”的要求，自行选择通过民枪网站或微信小程序登记备案企业名称、法人代表、注册地址、营业执照等基本信息。制造企业应同时登记备案本企业生产的射钉器射钉弹品种型号等信息。                                                                                                                                                               2.标记编号。各地要指导推动射钉器射钉弹制造企业生产时按照两个标准要求进行产品标记编号，并实施产品追溯码源头赋码。通过微信小程序扫码可获取产品溯源信息，包括制造企业、产品名称、品种型号、制造年月、产品编号、产品流向等。自建系统的地方和企业可自行生成产品编号和追溯码，产品编号应符合两个标准要求，追溯码应包含上述溯源信息。
3.销售登记。射钉器射钉弹制造、销售企业销售时，可通过微信小程序扫描追溯码采集射钉器射钉弹溯源信息及数量，拍照采集购买企业（含经办人）或购买人员身份信息，完成流向登记。企业也可登录民枪网站录入上述流向登记信息。4.购买入库。射钉器射钉弹制造、销售企业购买射钉器射钉弹后，可通过微信小程序扫描追溯码采集射钉器射钉弹产品编号、品种型号、数量等信息，完成购买入库登记。企业也可通过民枪网站录入上述购买入库信息。5.使用登记。射钉器射钉弹使用人可通过微信小程序录入使用人身份信息、射钉器领取使用情况、射钉弹日常消耗数量等信息（详见附件5）。                                               二、《射钉器公共安全要求》（GA1524—2018）、《射钉弹公共安全要求》(GA1525-2018)：规范产品安全标准，作为检查产品合规性的技术依据。
	现场检查
	
	

	28
	对易制毒化学品购买情况的行政检查
	易制毒化学品购买单位
	 每半年1次
	等于50%
	等于1次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四十一条。
《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和运输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现场检查
	
	

	29
	对互联网国际联网备案情况的行政检查
	互联网使用单位
	每年1次
	等于100%
	等于1次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用户在接入单位办理入网手续时，应当填写用户备案表。备案表由公安部监制。
《互联网安全保护技术措施规定》第十一条 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的单位，除落实本规定第七条规定的互联网安全保护技术措施外，还应当安装并运行互联网公共上网服务场所安全管理系统。
	现场检查
	
	

	30
	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情况的行政检查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
	每年1次
	等于100%
	等于1次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网信、发展改革、教育、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公安、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部门，依据搁置职责依法加强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管理。                                                                                           第二十一条 提供者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据职责予以警告、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责令暂停提供相关服务。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现场检查
	
	

	31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信息网络安全的行政检查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每年1次
	等于100%
	等于1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八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项
	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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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备案情况的行政检查（含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情况）
	网络运营者
	每年1次
	等于100%
	等于1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二十一条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十条
	现场检查
	
	



